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人民政府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漠沙镇曼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民政局 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通知》（玉财社〔2025〕173号）文件，2026年安排漠沙镇曼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资金180.00万元。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的建设以关爱老年人、维护社会稳定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为目标。一方面，解决目前漠沙镇曼竜社区暂无养老服务中心的需求缺口，完善配套基本硬件设施，做好老年人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民政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社会，维护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能在全社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形成敬老、尊老、爱老的良好社会风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体现，对于促进新平县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一座，功能包括心理咨询室、书画室、图书阅览室、棋牌室、卫生间、办公室、厨房。项目用地面积1068.32平方米（约1.60亩）。建筑占地面积为198.06平方米，建筑总建筑面积为613.08平方米，容积率0.57，建筑密度18.54%，绿地率为30.32%。
六、资金安排情况
工程总投资估算180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1.工程费用163.04万元，占比90.58%。2.工程建设其他费11.72万元，占比6.51%。3.预备费5.24 万元，占比2.91%。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民政局 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通知》（玉财社〔2025〕173号）文件，2026年安排漠沙镇曼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资金18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资金预算阶段
2025年4月—2025年6月，由领导小组协调漠沙镇曼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做好前期准备及土地性质变更工作。
（二）预算批复阶段
2025年7月—2025年10月，由县级部门根据漠沙镇上报预算，完成预算批复工作。
（三）项目实施阶段
2025年11月，由领导小组围绕漠沙镇曼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积极收集相关资料，待资料完备后报分管领导、街道主要领导审批，以备报账。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重点服务独居老人、失能老人、空巢老人、农村特困老人、社区“三无”老人等群体。通过有偿、低偿、无偿等服务形式，为老年人、特困人员提供生活照料、休闲娱乐和精神慰藉等服务。切实解决漠沙镇曼竜社区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的问题，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作用，更好地履行“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人民群众解愁”的宗旨。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人民政府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漠沙镇双河村公益性公墓挡墙维修维护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县级殡葬事业经费资金分配情况，安排漠沙镇双河村公益性公墓挡墙维修维护项目补助资金8万元。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双河村农村公益性公墓总规划6.78亩，2016年4月开工建设，于2016年12月完工，总投资40万，工程建设按照一次规划，共建设265个墓穴，受自然灾害损毁9穴，可使用墓穴256穴，目前正在使用。因8月份持续下雨，导致双河村公墓后山挡墙发生塌方损毁，现急需修复，内容包括修复挡墙200m³，清理泥土30m³。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M7.5毛石支砌挡土墙，工程量183㎥；
（二）135型挖掘机台班，工程量56h；
（三）人工（清理墓穴），工程量50工日。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县级殡葬事业经费资金分配情况，安排漠沙镇双河村公益性公墓挡墙维修维护补助资金8万元。根据漠沙镇双河村公益性公墓挡墙维修维护项目概算表，项目预算金额80510.00元，本次申请补助资金8万元，其余资金由乡镇向上争取解决。
七、项目实施计划
工程预计总投资80510.00元，项目开工实施后拨付30%工程进度款，此后按实际进度拨付工程进度款，待项目验收合格审计后拨付工程尾款。项目实施后按时拨付工程款，确保工程顺利进行。争取于2026年3月前拨付全部项目资金。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该项目建设，解决双河村公益性公墓塌方损毁现状，积极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丧葬观念，提倡健康、文明的丧葬方式；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解决农村居民死后集中安葬问题。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人民政府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三）
一、项目名称
云南省2025年市级专项彩票公益金漠沙镇坡头村委会新村小组农村综合活动场所建设项目。
二、立项依据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村庄规划的管控与引领作用，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各项建设项目有据可依。统筹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用地的关系，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和传承村庄特色文化，改善人居环境，构建美好村庄发展空间。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建设是解决民生所急的项目，现有用房存在安全隐患（如墙体开裂、漏水等）且空间狭小、功能不全，难以满足现代化办公和便民服务需求。“一站式”服务大厅缺失，村民办事不便；会议室、活动室等空间不足，制约了政策宣讲、技能培训等活动的开展，影响基层组织效能。推进项目建设，是一项既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又着眼长远发展的民生工程。通过科学规划、积极争取资金并规范实施，有望使其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促进本地发展和凝聚民心的坚实平台。
五、项目实施内容
云南省2025年市级专项彩票公益金漠沙镇坡头村委会新村小组农村综合活动场所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占地面积150.04平方米，建筑面积318.23平方米，地上两层，框架结构，建筑主体高度6.70米，设计使用年限50年，包含办公室、调解室、小型会议室、便民服务大厅。
六、资金安排情况
1.投资估算：项目总投资73.94万元，概算表详见：附件三。
2.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73.94万元，其中：申请云南省2025年市级专项彩票公益金50万元、乡镇自筹23.94万元。
3.分月支付计划：2026年12月31日前全部支付完成。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自2025年8月开展前期工作，包括项目实施方案、初步设计、概预算等，2025年10月完成招投标工作，2025年11月至2026年8月进行施工建设，2026年9月底进行竣工验收，投入使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建成目标
项目建成，能为坡头村6个村民小组，140户、566名村民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办证、办事和咨询等服务；积极为村民提供信息咨询、农技指导等服务，帮助解决村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通过村民诉求中心平台，实行开门接访，及时了解和化解各种矛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有利于拓展社区服务领域。提高村民参与坡头村建设和村内活动的热情，让村委会成为凝聚民心的重要基层组织，满足坡头村村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丰富和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从而构建和谐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成后，对保证漠沙镇坡头村当地城镇社会秩序稳定，民族团结，民众遵纪守法，切实为当地人民村民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也相应解决了建筑施工队伍中大量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使建筑业农民工得到相应的经济收入，从而也相应解决了这部分人的家庭生活困难，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三）社会效益
本项目的建设是适应新平县漠沙坡头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推行社会服务工作正规化管理，维护社会稳定能力的重要举措，此举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坡头村长期以来公共基础条件落后的状况，同时也为妥善处置社区村民问题提供基础保障，为直接面向人民村民服务创建良好平台。本项目的建设是社区人民村民期待，满足人民村民需求，实现人民村民满意，直接面向村民，直接服务村民，是一项便民、利民惠民的举措，为促进当地社会服务具有积极意义。随着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完善、服务水平的提高、服务质量的改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总体实现，必将极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四）生态效益
[bookmark: _GoBack]项目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要求。项目主要污染物为生活垃圾和污水。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齐全，生活垃圾和污水将利用现有的较为完善的收排设施，基本上不会造成人为的环境影响。项目投入使用后，继续加强对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收集、运送工作，防止人为造成环境污染。其他污染物可通过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做到达标排放或得到有效控制。
— 2 —
— 1 —
